
 

(一 )  「與去年同期增減 %」係指 (今年－去年）/（去年絕對值），增減比率過大時應說明差異原因。 
(二 )  採個別財務資訊之上市公司，「歸屬母公司業主淨利」請改為「本期淨利」。  
(三 )  每股盈餘應考量股本變化情形，若期中期間有辦理鉅額增、減資，請於重大訊息內容中加註

說明。  

 
受文者：                     股份有限公司  
 
主旨：茲因   貴公司發行之有價證券於本公司所設證券集中交易市場之交易有異常情形

發生，請   貴公司填具下列基本資料及說明是否有本公司「對上市公司重大訊息

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第 4 條所列重大訊息之情事，並依前開處理程序第 4 條

第 1 項第 51 款輸入本公司「公開資訊觀測站」，且請於主旨中敘明「係因本公司

有價證券於集中交易市場達公布注意交易資訊標準，故公布相關財務業務等重大

訊息，以利投資人區別瞭解」。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基  
本  
資  
料  

期間          (月 )                 (季 )              (最近四季累計 )  
最近一月   與去年同期   最近一季   與去年同期     (  年  季至  年  季 )  

科目   (  年  月 )    增減％      (  年  季 )    增減％  
請分別說明各財務資訊之計算基礎 (如 :合併或個別資訊、自結數或查核 /核閱

數 ) 
======================================================================== 
營業收入  
(百萬 )  
稅前淨利  
(百萬 )  
歸屬母公司業主淨利  
(百萬 )  
每股盈餘  
(元 )  

重 大 訊 息 公 開 說 明 表 ( 一 ) 

 

附表（一）:上市公司適用 



上

市

公

司

對

查

詢

事

項

之

說

明  

一、  
 

□本公司無「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對上市公司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

第 4條所列重大訊息之情事。 

□本公司有「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對上市公司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

第 4條第 1項第     款之重大訊息，其說明如后：  

 

二、 

 

□本公司之重大訊息未達「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對上市公司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

開處理程序」第 11條各款標準，不須召開說明記者會。 

□本公司之重大訊息已達召開說明記者會標準，擬依相關規定辦理/業於 X年 X月 X日召開

重大訊息說明記者會。 

 
三、完整財務資訊請至公開資訊觀測站查閱，路徑如下：  

(1)近期營業收入及損益資訊：基本資料>精華版 

(2)歷史每月營業收入：營運概況>每月營收>採用 IFRSs後之月營業收入資訊 

(3)歷史損益(會計師查核/核閱數)：財務報表>採 IFRSs後>合併/個別報表>綜合損益表 

(4)歷史損益(自願性公告自結數)：營運概況>自結損益公告 

 

四、其他應敘明事項 

(一 )上市公司應於  年  月   日上 (下 )午   時前將對該訊息之說明輸入公開資訊觀

測站系統。  
(二 )上市公司未依限提出本說明表者，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得依「對上市

公司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第 15 條規定辦理。  
(三 )所揭露之訊息內容應請詳予載明發生事實原因，對公司財務業務有無影響，如

有影響者，其影響金額或估計影響金額，有無因應措施，如有，其因應措施事

項。  
(四 )倘貴公司交易異常情形係因近期發生重大事件、法令規定或其他因素，致無法

公布或公布上開財務基本資料恐有誤導投資人之虞，本公司得綜合考量後，通

知貴公司無須填列上開財務基本資料，惟仍須填具「上市公司對查詢事項之說

明」，以同條款發布重大訊息。重大訊息內容得說明近期重大事件發生事實、

原因、對公司財務業務影響金額、因應措施暨就該等事件已發布重大訊息之日

期等。  


